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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205,761,316 股 

2、发行价格：2.43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99,999,997.88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95,050,014.51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205,761,316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3 年 8 月 2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

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葫芦岛宏跃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锁定期均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即 2023 年 8 月 2 日）起算。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特定投资者持有股份锁定期另有法律规定，则服从相

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

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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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锌业股份/公司/本公司/上市

公司/发行人 
指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宏跃集团、发行对象 指 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有色、控股股东 指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 
指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联席主承销商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指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

股票 

公司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 指 2.43 元/股 

发行数量 指 205,761,316 股 

发行方案 指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股股票发行方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章程》 指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公告书中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在尾数上若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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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Huludao Zinc Industry Co.,Ltd. 

成立日期 1992-09-11 

公司法定代表人 于恩沅 

注册资本 140,986.9279 万元 

注册地址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锌厂路 24 号 

办公地址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锌厂路 24 号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1997-06-26 

股票代码 000751 

证券简称 锌业股份 

董事会秘书 刘建平 

联系电话 0429-2024121 

传真号码 0429-21018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140012076702XL 

邮箱 hld_xygf@163.com 

邮政编码 125003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危险化学品仓储，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洗浴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常

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银制
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

工处理，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外卖递送服务，商业综合体

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游
乐园服务，健身休闲活动，台球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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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 1 名，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葫芦岛宏跃集

团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

购协议”），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宏跃集团 205,761,316 499,999,997.88 

合计 205,761,316 499,999,997.88 

宏跃集团已出具《关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来源的承诺》《关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

相关承诺函》等承诺，相关内容分别如下： 

“本公司用于认购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锌业股份’)2022 年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认购’)的全部认购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的资金，全部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 

纠纷，也不存在因资金来源问题可能导致本公司认购的锌业股份的股票存在任何

权属争议的情形。 

本公司用于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认购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

化安排或直接、间接使用锌业股份及其除本公司外的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

情形；不存在锌业股份及其除本公司外的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

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2022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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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价格为 2.43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205,761,316 股，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

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20 号）的要求，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

拟发行股票数量 205,761,316 股的 70%（即 144,032,922 股）。 

（六）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结束

后，发行对象减持本次认购的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若前述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不相符，

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结束后，

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七）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

币 50,000.00 万元（含本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999,997.88 元，扣

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4,949,983.37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495,050,014.51 元，将全部用于公司偿还银行借款。 

（八）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九）发行对象 

中文名称 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9 年 4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1999 年 4 月 26 日至 202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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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8,800 万元 

实收资本 18,800 万元 

注册地址 绥中县绥中镇六股河桥西 

法定代表人 杨清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14217017781229 

联系方式 0429-6966133 

通讯地址 绥中县绥中镇六股河桥西 

经营范围 

矿产品、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材、五金产品、机械

设备批发、零售；专用设备制造、安装和维修服务；再生物资批

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及销售；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通用仓储；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材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货物进出口；房屋建筑；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于跃、于朝旭、于航，其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为于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跃 12,784 68.00% 

2 于朝旭 3,008 16.00% 

3 于航 3,008 16.00% 

合计 18,800 100.00% 

 本次发行对象宏跃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宏跃集团认购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

次发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在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

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在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十）联席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

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葫芦岛锌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20 号）和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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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联席

主承销商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

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要求，符合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

次发行对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

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对外募集、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的情形，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情况。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

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未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

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一）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已经取得了本次

发行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方案的规定；本次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已生效，该协

议的内容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等发行结

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和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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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3 年 7 月 2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锌业股份；证券代码为：000751；上市地点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2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葫芦岛宏跃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锁定期均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即 2023 年 8 月 2 日）起算。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特定投资者持有股份锁定期另有法律规定的，则服从

相关规定。 

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其股份限

售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股份性质 

1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332,602,026 23.59 A股流通股 

2 刘彦 6,667,700 0.47 A股流通股 

3 狄文 5,000,060 0.35 A股流通股 

4 郑通韩 4,307,900 0.31 A股流通股 

5 陈上真 3,901,624 0.28 A股流通股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48,638 0.26 A股流通股 

7 徐忠阳 3,592,480 0.25 A股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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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曾凡启 3,411,700 0.24 A股流通股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质量领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189,500 0.23 A股流通股 

10 黎伟华 2,879,900.00 0.20 A股流通股 

合计 369,201,528 26.18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

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

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股份性质 

1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332,602,026 20.59 A股流通股 

2 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 205,761,316 12.74 A股限售股 

3 刘彦 6,455,200 0.40 A股流通股 

4 狄文 5,000,060 0.31 A股流通股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14,567 0.28 A股流通股 

6 郑通韩 4,428,200 0.27 A股流通股 

7 徐忠阳 3,593,301 0.22 A股流通股 

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29,888 0.21 A股流通股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质量领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157,700 0.20 A股流通股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60,953 0.19 A股流通股 

合计 571,903,211 35.41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 0.00 205,761,316 205,761,316 12.74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409,869,279 100.00 - 1,409,869,279 87.26 

总计 1,409,869,279 100.00 205,761,316 1,615,630,595 100.00 



9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股份类别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3 年 1-3 月 

/2023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2022 年末 

2023 年 1-3 月 

/2023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2022 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5  0.01 0.04 

每股净资产 2.14 2.13  2.17 2.16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2023 年 1-3 月财务报告； 

注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3 年 3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5,497,996,093.39 5,389,289,287.17 5,400,667,483.72 4,505,794,247.51 

非流动资产 2,804,292,935.75 2,832,332,237.56 2,849,027,354.27 2,763,419,033.93 

资产总计 8,302,289,029.14 8,221,621,524.73 8,249,694,837.99 7,269,213,281.44 

流动负债 5,092,755,497.25 5,024,943,956.61 5,105,524,329.97 3,437,005,428.20 

非流动负债 190,855,710.57 200,487,761.44 213,818,630.24 221,686,143.03 

负债总计 5,283,611,207.82 5,225,431,718.05 5,319,342,960.21 3,658,691,571.23 

所有者权益 3,018,677,821.32 2,996,189,806.68 2,930,351,877.78 3,610,521,710.21 

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权益 
3,018,677,821.32 2,996,189,806.68 2,930,351,877.78 3,610,521,710.2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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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4,625,072,595.78 
18,656,965,864.0

2 
22,843,863,184.77 

10,934,431,204.5

4 

营业利润 4,454,242,913.37 
18,112,286,284.1

0 
22,048,269,860.96 

10,079,019,941.5

4 

利润总额 29,355,281.91 81,601,062.83 247,322,827.76 285,439,589.07 

净利润 29,355,281.91 81,601,062.83 247,322,827.76 285,439,589.07 

归属母公

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488,014.64 65,837,928.90 229,830,167.57 274,112,992.1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

净流量 
227,024,478.56 451,701,728.61 238,628,149.21 344,718,966.45 

投资活动现金

净流量 
-21,309,385.04 -91,563,906.48 -128,378,166.22 -112,383,628.72 

筹资活动现金

净流量 
-150,222,095.81 -248,096,414.84 -278,373,879.99 -7,522,280.72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55,492,997.71 112,874,099.39 -168,277,661.08 224,336,476.37 

期初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 
577,887,373.67 465,013,274.28 633,290,935.36 408,954,458.99 

期末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 
633,380,371.38 577,887,373.67 465,013,274.28 633,290,935.36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3 年 1-3月

/2023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2 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月

31 日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 0.05 0.16 0.19 

毛利率（%） 3.69 2.92 3.48 7.82 

流动比率 1.08 1.07 1.06 1.31 

速动比率 0.55 0.52 0.45 0.56 

资产负债率（%） 63.64 63.56 64.48 50.33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16.53 77.25 120.09 69.58 

存货周转率（次） 1.62 6.14 7.77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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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726,921.33 万元、824,969.48 万元、

822,162.15 万元和 830,228.90 万元，资产总额波动较大。从资产结构来看，流动

资产占比较高，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以流动资产为主，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

61.98%、65.47%、65.55%和 66.72%。报告期内，占比较高的资产为货币资金、

预付款项、存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365,869.16 万元、531,934.30 万元、

522,543.17 万元、528,361.12 万元，最近三年公司负债规模呈上升趋势，主要系

流动负债增长所致。 

2、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31、1.06、1.07 和 1.08，速动比率分

别为 0.56、0.45、0.52 和 0.55，速动比率显著低于流动比率，与其库存及预付材

料款等占款规模较大有关。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50.33%、64.48%、63.56%

和 63.64%，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增加，主要系随着经营规模扩大，经营资金需

求量增加，资产流动性相对欠缺；且公司目前融资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依靠银行

借款来满足生产规模增长的需求所致。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长伟 

保荐代表人：敬启志、杨洋 

项目协办人：单华军 

其他项目组成员：吴燕、唐子杭、何嘉明、梁震宇、赵金会、方琴、陈萧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926 号同德广场写字楼 31 楼 

联系电话：010-88695282 

传真：010-8869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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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电话：0755-23976386 

传真：0755-23976386 

联系人：张贵阳、孙志勉、徐振宇、高冬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学兵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3、36、37 层 

经办律师：宋晓明、陆群威、宋立强 

联系电话：010-59572171、010-85407666、010-57965005 

传真：010-65681022 

（四）发行人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外经贸大厦 9 层 

经办会计师：李晓刚、冯颖、沙政宇 

联系电话：024-22515988 

传真：024-22533738 

（五）发行人验资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外经贸大厦 9 层 

经办会计师：李晓刚、冯颖、沙政宇 

联系电话：024-22515988 

传真：024-22533738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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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太平洋证券签署了《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之保荐

协议》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葫芦岛锌业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之承销协议》。 

太平洋证券指定敬启志、杨洋作为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

作。 

敬启志先生：经济学硕士，注册会计师、注册保荐代表人。曾先后就职于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开始，

在太平洋证券从事投资银行工作。曾参与的项目有：万达信息（300168）、九安

医疗（002432）、百花医药（600721）、中路股份（600818）向特定对象发行项

目，万达信息（300168）、新光药业（300519）持续督导。 

杨洋先生：经济学硕士，注册保荐代表人。曾任华泰联合证券南京综合组内

核委员、南京证券科创板工作组副组长，现任太平洋证券投行委员会董事总经理。

曾负责完成了东华能源（002221）深交所中小板 IPO、龙宇燃油（603003）上交

所主板 IPO、三峡集团与长江电力（600900）资产重组、中利集团（002309）第

一次再融资、中利集团发行股份并购资产重组、中利集团第二次再融资、金智科

技（002090）再融资、苏农银行（603323）上交所主板 IPO、安靠智电（300617）

深交所创业板 IPO、智能自控（002877）深交所中小板 IPO、江苏诺泰生物上交

所科创板 IPO、华蓝集团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 IPO、百甲科技（835857）北交所

IPO。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太平洋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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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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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

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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